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玉人社发〔2011〕 67号

关于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

个人账户管理的通知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直各参保单位：

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批准退休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，应当向参保地医保中心申请办理在职转退休变更手续。单位或个人申请办理在职转退休手续时，暂不能提供月基本养老金的人员，其基本医疗保险从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次月起暂停划入个人账户，待养老金计算出来后，再携带相关资料，到参保地医保中心办理补划费用手续。

文件下发之日前，已办理在职转退休变更手续的，仍按玉劳社发〔2010〕182号文件规定执行，不再进行补划。

暂停划拨个人账户期间，不停止医疗保险待遇的享受。本通知自2011年6月开始实施。

二○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

